
版號：216LQ05082025表17-3-0(112年度)綜稅各類所得金額百分比5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財產交易
所得利息所得 申報大於

歸戶營利所得合　　計 退職所得機會中獎
所得 其他所得

納稅單位 薪資收入
稿費所得租賃及權

利金 股利所得執行業務
所得 薪資所得

各類所得金額

分位別

第1分位 1376602 100.00 190.533.950.061.230.0215.080.310.392.2111.943.232.60 58.98

第2分位 1376602 100.00 137.692.950.031.040.019.900.220.262.187.322.190.97 72.92

第3分位 1376601 100.00 117.182.740.021.040.029.590.200.212.206.792.030.71 74.46

第4分位 1376601 100.00 101.902.910.021.070.0410.850.180.212.326.272.150.62 73.36

第5分位 1376601 100.00 73.262.740.022.240.2421.790.130.292.415.151.930.46 62.59

合    計 6883007 100.00 90.242.810.021.780.1617.430.150.262.355.832.030.60 66.57

一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。
二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